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護字第127號

聲  請  人  嘉義市政府

法定代理人  黃敏惠   

代  理  人  蔡怡真   

相  對  人

即受安置人  C0000000-0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，現安置中）

            C0000000-0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，現安置中）

上列二人

法定代理人  C0000000-A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）

            C0000000-B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）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准將相對人C0000000-0、C0000000-0自民國114 年8 月20日

起，延長安置參個月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，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事實及理由詳附件聲請狀所載，經審認結果核與法

律規定相符。

二、受安置人C0000000-0、C0000000-0（下或合稱受安置人）接

受安置教養迄今已4 年餘，其等父母即法定代理人C0000000

-A、C0000000-B雖定期申請親子會面，但配合執行家庭處遇

計畫之成效不彰，主要原因為受安置人母親係心智障礙者，

對人際關係界限認知不足，缺乏現實感，又疑似罹患癲癇與

肌張力異常等慢性疾病，自我照顧及子女教養的能力有限。

而受安置人父親領有輕度精神障礙手冊，長期不信任受安置

人母親對婚姻之忠誠度，亦須承擔家庭日常生活事務，兩人

常因溝通誤解而發生衝突。縱然在受安置人返家過夜時，亦

有目睹受父母發生語言或肢體衝突場景，導致受安置人C000

0000-0回到寄養家庭後出現眼神呆滯、身體緊繃及發抖的身

心反應，受安置人C0000000-0亦因為目睹父母暴力，而抗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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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面或返家過夜；又受安置人父母始終堅信自己可以給子女

充足的照顧，多次表達可以盡快將受安置人接回自行照顧，

但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不順心事件，包含伴侶關係衝突及親子

關係疏離，仍慣性以外在歸因解讀，缺乏改變動機，故推進

家庭重整服務目標不易達成。另觀察受安置人在寄養家庭提

供穩定及安全的生活照顧下，身心方面均能獲得適齡的發

展。考量受安置人父母仍因親密關係及經濟議題時常發生衝

突，未避免受安置人目睹家庭暴力影響身心發展，建議受安

置人延長安置，以維護受安置人健康權益、身心穩定成長發

展；又經本院通知受安置人法定代理人，迄今均仍未表示意

見，難認受安置人返家能受妥善照顧。經本院審酌後，聲請

人之聲請符合法律規定，為提供受安置人安全及穩定生活照

顧之教養環境，應對其等延長安置，妥予保護。聲請人聲請

對相對人延長安置3 個月，應予准許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曾文欣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　　　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  　　　　　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賴心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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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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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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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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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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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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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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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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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護字第127號
聲  請  人  嘉義市政府
法定代理人  黃敏惠    
代  理  人  蔡怡真    
相  對  人
即受安置人  C0000000-0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，現安置中）
            C0000000-0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，現安置中）
上列二人
法定代理人  C0000000-A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）
            C0000000-B 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）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准將相對人C0000000-0、C0000000-0自民國114 年8 月20日起，延長安置參個月。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，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事實及理由詳附件聲請狀所載，經審認結果核與法律規定相符。
二、受安置人C0000000-0、C0000000-0（下或合稱受安置人）接受安置教養迄今已4 年餘，其等父母即法定代理人C0000000-A、C0000000-B雖定期申請親子會面，但配合執行家庭處遇計畫之成效不彰，主要原因為受安置人母親係心智障礙者，對人際關係界限認知不足，缺乏現實感，又疑似罹患癲癇與肌張力異常等慢性疾病，自我照顧及子女教養的能力有限。而受安置人父親領有輕度精神障礙手冊，長期不信任受安置人母親對婚姻之忠誠度，亦須承擔家庭日常生活事務，兩人常因溝通誤解而發生衝突。縱然在受安置人返家過夜時，亦有目睹受父母發生語言或肢體衝突場景，導致受安置人C0000000-0回到寄養家庭後出現眼神呆滯、身體緊繃及發抖的身心反應，受安置人C0000000-0亦因為目睹父母暴力，而抗拒會面或返家過夜；又受安置人父母始終堅信自己可以給子女充足的照顧，多次表達可以盡快將受安置人接回自行照顧，但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不順心事件，包含伴侶關係衝突及親子關係疏離，仍慣性以外在歸因解讀，缺乏改變動機，故推進家庭重整服務目標不易達成。另觀察受安置人在寄養家庭提供穩定及安全的生活照顧下，身心方面均能獲得適齡的發展。考量受安置人父母仍因親密關係及經濟議題時常發生衝突，未避免受安置人目睹家庭暴力影響身心發展，建議受安置人延長安置，以維護受安置人健康權益、身心穩定成長發展；又經本院通知受安置人法定代理人，迄今均仍未表示意見，難認受安置人返家能受妥善照顧。經本院審酌後，聲請人之聲請符合法律規定，為提供受安置人安全及穩定生活照顧之教養環境，應對其等延長安置，妥予保護。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延長安置3 個月，應予准許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曾文欣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　　　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  　　　　　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賴心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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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 請  人  嘉義市政府

法定代理人  黃敏惠    

代  理  人  蔡怡真    

相  對  人

即受安置人  C0000000-0 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，現安置中）

            C0000000-0 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，現安置中）

上列二人

法定代理人  C0000000-A 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）

            C0000000-B  （真實姓名、住所詳卷）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准將相對人C0000000-0、C0000000-0自民國114 年8 月20日

    起，延長安置參個月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，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事實及理由詳附件聲請狀所載，經審認結果核與法

    律規定相符。

二、受安置人C0000000-0、C0000000-0（下或合稱受安置人）接

    受安置教養迄今已4 年餘，其等父母即法定代理人C0000000

    -A、C0000000-B雖定期申請親子會面，但配合執行家庭處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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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母親對婚姻之忠誠度，亦須承擔家庭日常生活事務，兩人

    常因溝通誤解而發生衝突。縱然在受安置人返家過夜時，亦

    有目睹受父母發生語言或肢體衝突場景，導致受安置人C000

    0000-0回到寄養家庭後出現眼神呆滯、身體緊繃及發抖的身

    心反應，受安置人C0000000-0亦因為目睹父母暴力，而抗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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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但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不順心事件，包含伴侶關係衝突及親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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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曾文欣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  　　　　　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賴心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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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曾文欣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  　　　　　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賴心瑜



